
报 价 函

海南昌昇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我们仔细阅读并全面研究了三亚市吉阳区 2025年秸秆综合利用项目（项目

编号： HNCS-2025--009）招标文件，决定响应招标文件的邀请，参与本项目。

1、我们提供的《报价一览表》的报价，包括了完成该项目全部内容的一切

费用。我们的招标总价为人民币（大写） （¥ ）。

2、我们响应的服务期为：本项目服务期限为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3、我们响应的交付（服务）地点为：三亚市吉阳区

4、我们充分理解并完全接受合同专用条款的各项约定，没有任何异议，不

附加任何条件。

5、我们同意按招标文件中的规定，响应文件有效期为自递交响应文件截止

之日起 90 天。

6、我们愿意提供采购方在招标文件中要求的所有资料。

7、我们愿意遵守采购公告及招标文件中明示的收费标准。

8、我们承诺响应文件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至招标有效期截止前保持

有效，不作任何更改和变动。

9、我们有效的电子邮箱： ，用于接收本项目响应性审查、无效

响应处理、成交结果、评审得分与排序等事项的书面通知。

供应商：（填写名称并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日期：2025年 月 日


